附件
承诺书

我单位在参加花都区新雅街道总工会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及运营服务项目公开遴选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在此声明：本次公开遴选活动中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发现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遴选无效，造成任何损失完全由我方负责；我方符合本项目遴选公告第二条参选人资格条件中第（三）（四）（五）（六）项的要求；

2、我方在本次公开遴选活动中绝无违法违规情形，若经贵方查出，可立即取消我方遴选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职责；

3、我方在以往的公开遴选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

4、我方不存在：被地市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取消公开遴选资格的处罚且该处罚在有效期内的；

5、我方一旦中选，将严格按照遴选公告中的项目内容积极开展工作；

6、我方一旦中选，将按规定及时与遴选单位签订合同；

7、我方承诺响应《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参加遴选人名称：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